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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据集通用要求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标准编制背景

随着人工智能技术，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人工智能

正加速向垂直行业纵深应用延伸。国际物流供应链作为支撑全球贸

易和产业安全的重要基础系统，业务链条长、参与主体多、运行环

境复杂，对信息准确性、时效性和专业判断能力要求极高，是人工

智能重点应用和优先落地的行业领域之一。为规范国际物流供应链

高质量数据集的规划设计、采集加工、质量控制和运行管理，夯实

人工智能应用的数据基础，提升模型在国际物流供应链场景下的专

业能力和可靠性，2026年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下达的年度计划，

《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据集通用要求》正式立项。上海市人工

智能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，由厦门供应链数智创新有限公司牵头并

联合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、厦门国贸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、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

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二、 编制过程

本标准的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：

（一）立项准备阶段（2025年11月-2025年12月）

起草单位围绕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的数据现状、行业管理需求

和人工智能应用趋势，系统梳理了国际物流与供应链相关的业务流

程、规则体系和典型应用场景，重点调研了跨境贸易、运输组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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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关监管、履约执行和风险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数据特征、共性问题

及人工智能应用需求。在此基础上，结合国家关于数据要素、人工

智能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，以及现有国家标准、行

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明确了本标准以“服务国际物流供应链韧性与

安全相关人工智能应用”为核心目标的定位，明确了适用范围和主

要技术方向，为标准立项和整体框架设计奠定基础。

（二）标准起草阶段（2025年12月-2026年1月）

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，起草组围绕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

量数据集的分类体系、数据质量与合规要求、数据集建设要求和管

理机制等关键内容，组织开展了多轮内部讨论和技术论证，形成了

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主要技术条款。标准起草过程中，重点结合国际

物流供应链跨境业务、多规则约束和多主体协同的行业特性，对数

据集在分类体系、质量控制、合规管理和人工智能适配性等方面提

出针对性要求。同时，严格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

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，对标准条款

进行系统编制和文字规范，确保标准结构清晰、表述准确、逻辑严

谨。

（三）立项申请阶段（2025年2月）

基于第一、二阶段的工作基础，完成了《国际物流供应链高

质量数据集通用要求》（草案）和立项建议书的撰写，并成功在

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立项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阶段（2025年2-3月）

通过公开征集参编单位，组建标准工作组，并基于立项答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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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专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，项目组组织了多轮内部讨论会，以专

家学者、业务骨干座谈会以及企业调研等形式进行深入调研和讨

论，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《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

据集通用要求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编制说明。

三、 编制原则

本标准编制符合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规范性原则

本文件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；并符合

GB/T 1.1-2020 的起草要求。

（二）适配性原则

以人工智能模型训练、微调和评测需求为导向，明确数据集在

语义清晰性、结构一致性、可关联性和可追溯性等方面的要求，确

保数据集能够有效支撑大模型和智能体在国际物流供应链场景下的

能力构建和应用落地。

（三）可操作性原则

本标准提出的高等教育语料库建设立足实际，考虑高等教育语

料数据内容、数据范围、数据管理机制和通用要求等方面技术性指

导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落地性。

四、 主要内容

本文件规定了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据集的通用要求，包括

数据集分类、数据质量与合规要求、数据集建设要求以及数据集管

理机制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国际物流供应链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的规划设计、



4

采集加工、质量控制、交付验收与运行管理，可为人工智能模型训

练、微调、评测及相关智能应用提供数据建设依据。

（一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GB/T 41867-2022 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术语

TC609-5-2025-01 高质量数据集 建设指南

TC609-5-2025-03 高质量数据集 分类指南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GB/T 41867-2022、TC609-5-2025-01和TC609-5-2025-03界定的

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国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据集（ High-Quality Dataset of

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）：面向国际物流供应链相关业务、规

则与场景，按照统一规范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系统采集、治理、标

注和质量控制后形成的，可用于人工智能训练、评测和应用的数据

资产集合，用于支撑国际物流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相关的智能分析、

决策支持和风险防控等应用。

（三）国际物流供应链数据集分类

从内容分类和用途分类等维度，对国际物流供应链数据集进行

系统划分，明确不同类型数据在人工智能模型预训练、监督微调和

评测中的定位和作用。

（四）数据质量与合规要求

围绕数据属性、数据质量、合规与安全以及技术要求，提出国

际物流供应链高质量数据集在准确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、可追溯性

和跨境合规方面的基本要求，保障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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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数据集建设要求

明确数据集在覆盖范围、结构体系、知识层级协同、表达一致

性和人工智能适配性等方面的建设要求，引导数据资源向可用、可

复用的数据资产转化。

（六）数据集管理机制

从数据集存储与组织、元数据与数据字典管理、权限与角色控

制、持续更新以及与模型训练和应用联动等方面，提出数据集全生

命周期管理要求。

（七）附录A 国际物流供应链学科知识体系

根据中图分类法给出了国际物流供应链学科知识体系，供实际

执行时参考。

五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

推荐性。

七、 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将尽快组织宣贯，加大贯彻实施力度。第一，在

适用主体中推广应用该标准，形成经验；第二，根据试点经验，推

动标准更新实践，复制推广试点经验和标准适用主体范围扩大；第

三，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，及时归纳和总结，并不断完善标准，必

要时提出标准修订。

八、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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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组

2026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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